
- 1 - 

 

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 

《油茶种苗质量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林场发〔2008〕25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(局)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

大兴安岭森工(林业)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： 

为了加强油茶种苗质量管理，确保油茶产业发展建设质

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、《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

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我局制定了《油茶种苗质量管理规

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附件：油茶种苗质量管理规定 

 

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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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油茶种苗质量管理规定 

第一条  为加强油茶种苗质量管理，确保油茶产业发展

建设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、《林木种子质量

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投资或者国家投资为主的

油茶新造林项目的种苗质量管理。 

    第三条 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油茶种

苗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    第四条  油茶种苗生产推行“定点采穗、定点育苗、定

单生产、定向供应”的原则。建圃使用的材料为通过国家级

或者省级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（认）定的油茶良种。 

    第五条  油茶采穗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土地权属清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

任的能力； 

（二）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，面积一般不小于 20 亩； 

（三）建圃使用的材料（无性系、品种）来源清楚，建

立定植图和其他技术档案； 

（四）具有与其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； 

（五）具有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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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许可证。 

    第六条  油茶良种嫁接苗生产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土地权属清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承担民事责

任的能力； 

    （二）选用通过国家级或省级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

（认）定的油茶良种进行采穗、育苗； 

    （三）具有相对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种苗质量检验人

员及管理人员； 

    （四）交通便利，土壤肥沃，适宜于油茶苗木生长,属

于无检疫对象苗圃； 

    （五）管理规范，规模经营，育苗地面积不小于 20 亩； 

    （六）具有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、经

营许可证。 

    第七条 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油茶发展规划

和造林任务，对辖区内符合本规定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的种

苗生产单位择优确定油茶采穗圃和油茶良种嫁接苗生产点。

由油茶种苗生产者和使用者签订生产供应合同，按照供需双

方合同约定，实行订单生产。 

    确定油茶采穗圃、油茶良种嫁接苗生产点的程序：县级

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当地种苗生产者提出书面申请，地级林业

主管部门审核，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。 

    第八条  油茶种苗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《林木种子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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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、经营档案管理办法》规定建立档案，填写《林木种子生

产档案表》和《林木种子经营档案表》。 

    第九条  油茶种苗生产者应当执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或者地方标准，进行苗木质量检验，填写检验证书。 

    第十条  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从不同

生态区域引进油茶种苗的管理。油茶引种必须遵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。 

    第十一条  油茶种苗生产经营单位销售的种苗，必须经

自检合格，并按照《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管理办法》规定附

有标签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油茶采穗圃、

油茶良种嫁接苗生产点的监督管理，组织林木种苗质量检验

机构对其生产经营的穗条、苗木进行抽检。 

    第十三条  对生产经营不合格油茶种苗生产者，县级以

上林业主管部门予以通报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取消该单位作

为油茶种苗定点生产单位的资格；对使用不合格油茶种苗的

造林的单位，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重造。 

    第十四条  对弄虚作假，以次充好，以普通品种冒充优

良品种欺骗使用者的，不如实填写林木种子生产、经营档案

的，不按规定附有质量检验证和标签的种苗生产经营者，由

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以及

《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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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五条  本规定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本规定自二○○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。 


